
关于《大渡口区激励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的扶

持政策（试行）》（大渡口府办发〔2020〕51

号）的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背景依据

1. 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渡口区经济体量较小，

企业规模总体偏小，为落实好“保市场主体”任务，夯实全

区产业发展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制定激励存

量企业发展壮大的扶持政策。同时，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市

场主体培育发展工作，出台该《扶持政策》有利于激励我区

存量企业做大规模，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市场

主体发展信心。

2. 制定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24 号）。

二、文件政策主要内容

《扶持政策》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适用范围；二是政策

与标准；三是申报程序；四是特别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工商注册登记和税务登记在大渡口区，符

合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守法经营

的工业企业、建筑法人单位、批零住餐单位和其他服务业单

位（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金融机构）。

（二）政策与标准



提出四个方面共 10 条措施。一是支持小微企业升规升

限。对首次由规模以下升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首次依法

纳入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资质内建筑业企业的高新

技术企业，给予奖励。二是支持企业扩大规模。对“四上”

企业新购买土地、新购买商业商务楼宇、新上生产线、实施

技术改造、增加研发经费，给予奖励。三是支持企业提升业

绩。对“四上”企业年区级财政贡献、产值（营业收入、销

售额）年增长率达到一定标准的，给予奖励。四是加强存量

企业服务。建立重点企业库，加强指导和服务，给予相关工

作人员经费补贴，实施“诚信贷”政策。

（三）申报程序

由企业于次年 2 月底前备齐相关证明材料，向行业主管

部门提出上一年度政策措施兑现申请，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

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核认定，并在 3 月底前报送区政府，区

政府审批同意后安排资金兑现。

（四）特别说明

一是对重点企业，经区政府研究采取“一事一议”“一

企一策”的方式给予扶持。二是企业或个人按从优、从高、

不重复计算的原则享受以上及区内同类政策。三是凡当年度

节能减排未达标，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或较大环保事件，

存在失信、偷漏税以及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行为的

企业，不得享受有关政策。四是企业应严格遵守《统计法》

有关规定，不得弄虚作假，及时报送统计报表，否则，该企



业不得享受有关扶持政策，并将由区统计局依法予以查处。

五是本政策措施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